
25/01/2016 关于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content.html 1/4

简体  |   繁体  |   English 移动客户端 网站地图 邮箱登录

请输入关键字

本站热词： 小微企业 出口退税 营改增 便民服务 税务登记

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税收政策  >  最新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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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河北省（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有关要

求，为促进京津冀三地税收协同发展，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便利企业合理流动，现将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跨省

（市）迁移简化手续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纳税人在京津冀范围内，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省（市）主管税务机关的，应当持有关证件和

资料，向原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一照一码户办理清税申报），并在规定期限内向迁入地税务机关

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二）纳税人存在以下情况的，在未办结有关事项前，不得办理跨省（市）迁移手续：

　　1.有未申报记录的；

　　2.有各类欠缴或多缴税款、罚款或滞纳金的；

　　3.有未结清的出口退（免）税款的；

　　4.有未结稽查案件的；

　　5.有未结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件的；

　　6.有未处理完的在批文书的；

　　7.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时限要求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手续，应先完成纳税申报和增值税发票报税，再办理有关跨省

（市）迁移手续。

　　（二）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期内（含所得税年度申报），提出办理跨省（市）迁移申请的，应完成当期全部申报

并结清已申报税款后，办理有关跨省（市）迁移手续。

　　（三）纳税人应自原主管税务机关注销其税务登记或开具《清税证明》之日起30日内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

　　（四）新设立的一照一码户在工商部门办理完变更登记后，应及时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事宜。

　　三、业务衔接

　　（一）纳税申报及税款征收

　　跨省（市）迁移的纳税人，迁出前应完成全部纳税申报事项，并结清已申报的应纳税款及滞纳金、罚款和各类

查补税款，迁出后发生的相关退、补税款，一律由迁入地税务机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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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税收优惠政策 

　　纳税人跨省（市）迁移后，除区域优惠政策外，其原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延续执行。迁出地税务机关在征管系

统内取消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收回纳税人迁移前税务机关送达的有关备案、审批文书，归入纳税人档案一并移

交迁入地税务机关，迁入地税务机关据此在征管系统内重新流转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备案、审批文书，不得要求纳税

人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三）相关资格资质

　　1.迁入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由迁出地税务机关认定的纳税信用等级资质予以认可。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延续登记。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有未抵扣进

项税额的，迁出地税务机关应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项税额转移单》，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中核实企

业的发票缴销、补录情况。

　　3.使用“税库银”电子缴税方式的纳税人，应与迁出地税务机关终止“实时缴税协议”，在迁入地税务机关重

新签订“实时缴税协议”。

　　（四）税控机具

　　1.纳税人使用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专用设备（包括金税盘、税控盘、报税盘）交由迁出地税务机关注销收

回，纳税人在迁入地重新购置专用设备。

　　2.使用税控收款机的纳税人迁出前应抄报当期开票数据，报送相关资料并办理税控收款机注销核准（收回税控

卡、用户卡）。

　　（五）发票及各类证件

　　1.纳税人跨省（市）迁移，迁出前应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请缴销其全部结存空白发票（包括各类税控系统中的

电子发票）及发票领购簿。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取得的原纳税人识别号发票需办理换票手续后，再进行申报抵扣。

　　3.其他有关证件应由迁出地税务机关收缴或由纳税人交迁入地税务机关据以办理相关手续。

　　（六）核定征收

　　实行定率征收的纳税人，迁入地税务机关原则上继续按照迁出地税务机关核定内容执行，如需要调整，应重新

制作相关核定文书。如符合有关规定需实行查账征收的，迁入地税务机关可以改为查账征收方式，并书面通知纳税

人。

　　实行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时，迁出地税务机关取消其核定征收信息，由迁入地税务机关确定

具体征收方式。

　　（七）档案资料移交

　　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迁出地税务机关应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移交纳税人的纳税档案，并填制《移交纳税

登记户资料清单》（详见附件1）。

　　纳税人凭以下资料办理迁移手续：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尚有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应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项税额转移单》，迁入地税务

机关据此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初始化处理。

　　2.提供加盖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公章的、迁出前清税处理完毕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表、《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及附表。

　　迁出地税务机关已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可以移交加盖税务机关公章的数字图像影印件。京津冀内网信息

交换平台搭建完成后，跨省迁移电子档案资料可利用内网信息交换平台进行数据交换。

　　迁出地税务机关应负责移交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封存并加盖封存章后，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随同档案资料一并

送往迁入地税务机关，并填写《税源户移交签收单》（详见附件2）。迁入地税务机关查收后，应将《税源户移交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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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回执通过纸质或电子邮件方式返回迁出地税务机关。

　　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接到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递送的《纳税人迁移通知书》（详见附件3）后，应于当日通过纸

质或电子方式回复迁出地税务机关，并在3日内主动与纳税人取得联系，敦促纳税人按期办理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等

相关手续。

　　四、具体业务操作

　　（一）迁出地税务机关业务流程

　　1.跨省（市）迁移纳税人向迁出地税务机关填报《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一照一码户填制《清税申报

表》)，并结清其已申报税款及滞纳金、罚款和各类查补税款。

　　2.迁出地税务机关负责办理纳税人的结税清票、收缴证件等相关工作。

　　3.迁出地税务机关办理完上述有关事项后，在征管系统中进行迁出处理，填制《纳税人迁移通知书》一式三份

（一份由迁出地税务机关留存，一份送迁入地税务机关确认，一份交纳税人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项时校

验），并通知纳税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迁入手续。

　　4.迁出地税务机关填制《移交纳税登记户资料清单》和《税源户移交签收单》，并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移交纳税

人档案及其他纳税资料。

　　（二）迁入地税务机关业务流程

　　1.纳税人持《纳税人迁移通知书》、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和其他有关资料等，到迁入地税务机关税

务登记部门办理迁入手续。

　　2.迁入地税务机关将“税务档案”和《移交纳税登记户资料清单》与《纳税人迁移通知书》等资料核对无误

后，在征管系统中进行税务登记操作。

　　3.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完毕迁入手续后，填写《税源户移交签收单》回执回复迁出地税务机关，并告知纳税人

在规定期限内到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纳税等相关涉税事宜。

　

　　附件：1.移交纳税登记户资料清单�

　　　　　2.税源户移交签收单 

　　　　　3.纳税人迁移通知书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12月31日

相关链接

关于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关于发布《社会保险费及其他基金规费文书式样》的公告

关于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出口货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访问统计  |   网站评估  |   管理制度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办 电子税务管理中心提供

技术支持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part/1991292.doc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part/1991293.doc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part/1991294.doc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8365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8136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8119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8112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670141/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262553/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262558/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270314/c126273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636341/index.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95F7C120836C12E053012819AC7E96


25/01/2016 关于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办理跨省（市）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91275/content.html 4/4

版权所有：国家税务总局 京ICP备05036792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邮编：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95F7C120836C12E053012819AC7E96

